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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泸天化            证券代码：000912             公告编号：2012-007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一、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因日常生产经

营的需要，与四川化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及下属控股子

公司产生关联交易，涉及向关联方采购或者销售水、电、材料、甲醇、二甲醚、煤；接

受或提供劳务等方面。2011 年累计实际发生关联交易 63,970 万元，预计 2012 年发生关

联交易 77,040 万元。 

2012 年 3 月 28 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2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宁忠培、邹仲平作为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董事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王一、黄友、张

忠全票通过该议案。独立董事对该日常关联交易事前表示认可，事后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

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关联交易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与该交易

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相关议案的投票权。 

 

（二）、预计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金额 

(万元) 

上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万元) 占同类业务比例(%)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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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联人购

买商品 

泸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5,640 6,100  17.35  

泸州天浩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3,450 3,500  9.95  

四川天宇油脂化学有限公司 700 700  1.99  

泸州弘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00 100  0.28  

四川泸天化绿源醇业有限责任公司 20,000 20,000  56.88  

泸州盛源运业有限公司 60 60  0.17  

四川省古叙煤田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1,500 1,500  4.27  

四川川化青上化工有限公司 500 500  1.42  

四川化工天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700 2,700  7.68  

小计 44,650 35,160 100.00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劳务 

泸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80 300 1.68 

泸州弘润资产经营公司 800 900 5.03  

泸州泸天化公共设施管理有限公司 60 60 0.34 

泸州盛源运业有限公司 650 700 3.91  

四川泸天化绿源醇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 100 0.56 

四川川化永鑫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9,400 4,200 23.45 

四川泸天化弘旭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10,300 11,626 65.05 

小计 21,590 17,910 100.00 

向关联人销售

商品 

 

 

泸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50 150  1.41  

四川泸天化绿源醇业有限责任公司 1,460 1,500  14.08  

四川天宇油脂化学有限公司 950 1,000  9.39 

四川锦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7,990 8,000  75.12 

小计 10,550 10,650 100.00 

向关联人提供

劳务 

四川锦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50 250 100.00 

小计 250 250 100.00 

 

（三）、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额 

    2012年 1月 1日至 2012年 3月 30日，本公司与集团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采购或者

销售水、电、材料、甲醇、二甲醚、煤；接受或提供劳务方面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总

金额为 6,000万元。 

二、 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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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联方基本情况(金额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法定代

表人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注册地点 关联关系 

泸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肖建清 33,479.64 
化学原料、产品制造与

销售等  
四川省泸州市 

同受最终实际

控制人控制 

四川锦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杨东 13,500 
化学原料、产品制造与

销售等 
四川合江县榕山镇 

同受最终实际

控制人控制 

泸州热电有限公司 杨东 3,333 供热\供电服务等 四川省泸州市 

四川天然气化

工厂控股子公

司 

泸州天浩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唐林 980 塑料产品、塑料加工等 四川省泸州市 
同受最终实际

控制人控制 

四川天宇油脂化学有限公司 宁忠培 5,000 
化学原料、产品制造与

销售等 
四川省泸州市 

同受最终实际

控制人控制 

泸州弘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彭传勇 960 
资产委托经营管理；销

售百货、日杂用品等 
四川省泸州市 

同受最终实际

控制人控制 

泸州盛源运业有限公司 苟辉忠 700 运输服务 四川省泸州市 
同受最终实际

控制人控制 

四川川化青上化工有限公司 李枫 
726.24（美

元） 

生产和销售硫酸钾、混

配复合肥等 
成都市清白江区 

同受最终实际

控制人控制 

四川新天府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蒋雄 5,000 
化学肥料、化工产品及

原料等销售 

成都市金牛区肖家

村一巷 6 号 

同受最终实际

控制人控制 

四川泸天化绿源醇业有限责任公司 邹仲平 32,500 
化学原料、产品制造与

销售等 
四川省泸州市 联营企业 

四川省古叙煤田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胡谋 150,000 
煤炭开采及经营、煤炭

洗选及加工 
四川省泸州市 

同受最终实际

控制人控制 

四川川化永鑫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陶旗 4,870 
设备管道安装 ,钢结构

工程 
成都市清白江区 

同受最终实际

控制人控制 

四川化工天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王志行 26,000 磷矿开发 四川省乐山市 
同受最终实际

控制人控制 

四川泸天化弘旭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苟辉忠 4,300 
设备检查、修理、吊装

服务等 
四川省泸州市 

同受最终实际

控制人控制 

    

关联方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关联方名称 总资产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泸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5,417 22,905 13,938 -6,821 

四川锦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37,654 11,527 15,014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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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天浩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1,933 1,298 2,895 -737 

四川天宇油脂化学有限公司 21,314 1,923 15,899 149 

泸州弘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3,333 1,375 336 -537 

泸州盛源运业有限公司 1,557 680 1,629 316 

四川川化青上化工有限公司 8,308 8,022 9,164 729 

四川新天府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1,458 8,225 14,249 567 

四川泸天化绿源醇业有限责任公司 70,857 28,907 19,159 -9,580 

四川省古叙煤田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171,922 151,601 66,665 896 

四川川化永鑫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34,411 5,957 9,394 225 

四川化工天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60,136 26,157 1,413 157 

四川泸天化弘旭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16,976 5,059 16,025 -449 

 

2、履约能力分析：上述各关联方资信情况良好，根据其财务及经营状况分析，均

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日常交往中能够遵守合同约定，不存在对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

坏帐的情形。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本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均遵循客观公正、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关联交易价

格的制定主要依据市场价格，若无市场价格的，由双方参照成本加适当利润协商定价，

并根据市场价格变化及时对关联交易价格作相应调整。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各关联交易协议的签署均严格按照公司制定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进行，在执行合同

时，按业务合同执行，付款安排、结算方式、协议签署日期、生效条件等遵循《合同法》

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是由泸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其与生产经营相关的优质资产剥离后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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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的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时未将水、修理、运输、加工等业务纳入上市公司经营范围。

但这些业务又是公司持续性日常经营生产活动必不可缺的，因此这部分关联交易的进行

对保证公司正常运转具有重要意义。四川天华股份有限公司和九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其

关联方的交易具有相同性质。 

综上所述，本公司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必需的并将持续进行，对公

司的主营业务发展、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具有积极的作用。上述关联交易价格均以

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体现了协商一致、公平交易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

的情况。公司与各关联方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开展业务往来，并且各关联方

交易金额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和对外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比例较小，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

性。 

五、独立董事及中介机构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事前同意）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日常关联交易事前表示认可，事后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以上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维护了公司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和本公司的独立性；

其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六、备查文件 

1、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四届二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书。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年 3月 30日 


